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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委托方函

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

我公司接受贵院委托，于 2019 年 7 月 2日组织房地产估价人员对被申请

人汪永生名下位于新洲区邾城街龙腾大道 365 号 1-4 层房地产的价格进行评

估，价值时点为 2019 年 7 月 2日，估价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司法案件执行的

需要提供房地产市场价值参考。

根据委托方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及当事人提供的《武汉光谷联合产权

交易所摇号选择中介机构确认书》（[2019]第 0984 号）、《新洲区人民法院

司法鉴定案件转办单》（（2019）鄂 0117 鉴评转 055 号）、《武汉市不动产

权登记信息查询单》等复印件，确定本次评估范围为新洲区邾城街龙腾大道

365 号 1-4 层房地产，房屋建筑面积为 806.06 平方米，房屋证载用途为住宅。

我公司估价人员在现场查勘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有关政

策法规和我公司掌握的房地产市场资料和长期积累的房地产估价经验，结合委

托方提供的资料和本次评估的估价目的，遵循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按照

估价程序，选取科学的估价方法，综合分析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各项因素，最终

确定房地产价格在 2019 年 7 月 2 日完整权利状态及满足各项限制条件下的客

观市场价值为 538.77 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佰叁拾捌万柒仟柒佰元整。单价为

￥6684 元/平方米，大写人民币：每平方米人民币陆仟陆佰捌拾肆元整。

详细情况请见《房地产评估结果报告》。

特此函告！

湖北坤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玮

2019 年 7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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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价 师 声 明

我们保证，在我们的职业道德、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最佳范围内：

1、我们在本评估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本评估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自己独立、客观、公正的专

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评估报告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3、我们与本评估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也与估价对象的

相关各方被执行人没有任何偏见，也没有任何个人利害关系。

4、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

－2015）的规定进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本评估报告。

5、本公司的估价人员于 2019 年 7 月 2 日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看，

估价人员对估价对象的查看限于估价对象的外观和使用状况，估价人员不承

担对估价对象建筑结构质量进行调查的责任，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未暴露

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查看的责任。

6、委托人对其提供的面积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完整性负责，

因资料失实或以隐瞒或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致使估价人员在报告书中选用了错

误的数据，相应的责任由委托人承担。

7、没有人对本评估报告提供了重要专业帮助。

参加本次评估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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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估价的假设条件

(一)一般假设

1、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2、已取得相关权属证书的估价对象是合法产权下的房地产，不存在任何

产权纠纷。估价对象处于完全公开市场条件下，可自由进行转让。

3、市场供求关系、市场结构保持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或实质性改变。

4、估价人员在法院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对估价对象进行了现场查勘，当事

人未到场，我公司将不承担因当事人未到现场所涉及的相关责任。

5、估价人员于 2019 年 7 月 2 日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但估价人

员对估价对象的实地查勘仅限于估价对象的外观和使用状况、内部布局、装

修及设备情况，并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物基础、房屋结构上的测量和实验，

因此无法确认其内部有无缺损、是否存在结构性损坏。对被遮盖、未暴露及

难以接触到的房屋结构部分及其内部设施、设备，本报告假设其无建筑物基

础、房屋结构等方面的重大质量问题，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质量、验收规范，

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使用标准。

6、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

规。

7、委托方提供的《武汉市不动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复印件，载明房屋

建筑面积为 806.06 平方米，房屋产权人为汪永生。以此为评估依据，若上述

设定有悖于国家相应政策，则本报告作相应调整。

（二）未定事项假设

无。

（三）背离事实假设

1、在估价时点，房屋一楼已打通出租给第三方使用。本估价报告估价结

果是在公开市场前提下求取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本次估价未考虑上述租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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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对估价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

2、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武汉市不动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复印件等资料，

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他项权利，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是在公开市场前提下求

取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没有考虑因抵押等事宜对估价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武汉市不动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复印件等资料，

估价对象证载坐落位置为新洲区邾城街龙腾大道，经估价人员实地查勘，实

际坐落位置为新洲区邾城街龙腾大道 365 号 1-4 层，与证载不一致，估价人

员和法院工作人员与被申请人核实，两处地址实为同一地址，本次估价以实

际坐落位置进行估价。

（五）依据不足假设

1、本次估价是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与估价对象有关的法律文件、权属证

明及相关资料真实、合法、准确、完整为前提。如因委托人提供资料有误而

造成评估值失实，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不承担相应责任。

2、估价对象的《武汉市不动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未载明估价对象建筑

物的建成年份，根据估价人员的调查了解，建筑物约建成于 2005 年。本次估

价以此为估价前提，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则估价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二、估价的限制条件

1、本报告的评估结果是在本次评估特定的评估目的和价值时点下形成的

正常价格，对于银行抵押、拆迁安置补偿等其它评估目的并不适用。若改变

用途、评估目的和价值时点，本报告需另行评估。

2、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估价

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

形式公开发表。

3、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而导致可

能的损失，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4、本次估价结果受价值时点的限制，且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自估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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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之日 2019 年 7 月 11 日起为壹年。若报告使用期限内，房地产市场、建

筑市场或估价对象自身状况发生重大变化，估价结果也需作相应调整或委托

估价机构重新估价。

5、本次评估中因估价对象为司法案件审理执行所涉房地产，可能会在公

平市场买卖对买方购买心理产生一定影响，既包括对可能存在的纠纷担忧的

负面影响，也包括司法拍卖房产不属于限购范围，会吸引更多符合购买条件

的潜在买家的有利影响，但无法具体分析上述影响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因此在本报告中未考虑到此因素对市场实际成交价格的影响。

6、本报告仅为委托方办理案件审理执行提供价值参考，估价对象已有租

约，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是在公开市场前提下求取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本次

估价未考虑租赁情况对估价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有关方面人使用本报告有

必要保持合理的谨慎态度和适当的风险评估。

7、本报告评估结果未考虑快速变现、税费转嫁等特殊的交易方式，以及

可能发生的权利转移相关费用对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的影响，未考虑国家宏

观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不可抗力对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的

影响，委托方在利用本报告结果时应予以充分的考虑及重视。

8、报告中的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

据均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者取整，因此，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

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结果以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9、本报告书由正文和附件两部分共同组成，不得随意分割使用。且本报

告书应与估价对象的合法产权证明一并使用、经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估

价机构盖章并作为一个整体时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而导致可能

的损失，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10、本报告的最终解释权由本估价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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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评估结果报告

一、委托方

名 称：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

地 址：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道衡州大道 43号

联 系 人：马法官

二、评估方

名 称：湖北坤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 玮

地 址：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大道 2159 号航天星都汉口东部购物公园

C1栋 1 单元 27 层 6、7 室

资格等级：贰 级

证书编号：鄂建房估证字第 70号

联系电话：027—85732793

三、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范围

根据估价委托人的委托及提供的《武汉市不动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

本次估价对象为汪永生所拥有的位于新洲区邾城街龙腾大道 365 号 1-4 层房

屋，房屋证载用途为住宅，房屋建筑面积为 806.06 平方米。

本次估价对象包括以上房屋建筑物产权和合理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不包含室内家具、空调电器等非固定附着物的价值，以及不包含动产、债权

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权益。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土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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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武汉市不动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复印件显示，土

地使用权人、坐落、使用权面积、地号、图号、证号、使用权类型等见下表：

土地权属及登记状况表

国有土地

使用证号
坐落

土地使

用权人

使用权

类型
地类用途 地号 图号

登记

日期

/
新洲区邾城街龙腾大

道 365 号 1-4 层
汪永生 出让

机关团体

用地
/ / /

2、土地位置

该宗土地位于武汉市新洲区，东临居民住宅，南临居民住宅，西临气象

路，北临龙腾大街，基本无地质和自然灾害。

3、基础设施

估价对象地势平坦，宗地无坡度，与周围邻地无高差。宗地实际开发程

度为“六通”（ 通路、通电、通讯、通供水、通排水、通燃气）及红线内“场

地平整”。

4、建筑物状况

(1)建筑物权益状况

估价对象产权人、位置、建筑面积、楼层、不动产权证号等详见下表：

建筑物登记状况一览表

不动产权证号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
产权人 结构

房屋总

层数

所在

层数

证载

用途

利用

现状

鄂（2016）武汉

市新洲不动产权

第 0001105 号

新洲区邾城街龙腾

大道 365 号 1-4 层
806.06 汪永生 混合 4 1-4 住宅

1楼已对外出租

给长安福特使

用，2楼作为食堂

使用，3-4 楼作为

住宅正常使用。

(2)建筑物设备及装修

该栋楼约建成于 2005 年，地上层数共 4 层，估价对象位于第 1-4 层。

估价对象装修情况如下：估价对象房屋证载用途为住宅，建筑物外观维

护和保养良好，房屋总建筑面积为 806.06 平方米,混合结构，外墙为墙砖。

一楼已打通对外出租作为商铺使用，地面铺地砖，内墙乳胶漆；二楼食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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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为地砖，内墙乳胶漆；三楼地面为地砖；四楼地面铺地砖，内墙乳胶漆。

(3)使用及保养

估价对象建成年代约为 2005 年，建成建筑物承重构件较好，非承重墙基

本坚固，整体面层平整完好，地基基础有足够的承载能力，无不均匀沉降。

外墙无开裂、剥落现象。室内维护情况基本良好 。

5、房地产利用现状

于查勘时点，该宗房地产 1 楼已对外出租给长安福特使用，2 楼作为食

堂使用，3-4 楼作为住宅正常使用。

四、区位状况

（一）位置状况

(1)坐落：新洲区邾城街龙腾大道 365 号 1-4 层。

(2)四至：东临居民住宅，南临居民住宅，西临气象路，北临龙腾大街。

(3)交通条件：距离估价对象 150米处有永安大道区邮政局公交车站，可

迅速切入城市公共交通网。

(4)繁华程度、基础设施完备程度以及周边典型物业：

估价对象周边有新洲区实验中学、余姚小学和新洲区邾城街第六小学等

学校。

有齐龙副食超市、龙腾平价超市和中百仓储(新洲店)等超市。

有武汉佳人医院和武汉市新洲区人民医院等医院。

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永安大道支行)和武汉市农村商业银行(新洲车站

支行)多家银行。

（二）环境状况

新洲区是湖北省武汉市的远城区之一，位于武汉市东北部、大别山余脉

南端、长江中游北岸，介于东经 114°30′—115°5′和北纬 30°35′—30°

2′之间，东邻黄冈市团风县，西接武汉市黄陂区，南与武汉市洪山区、鄂州

市华容区隔江相望，北与黄冈市红安县、麻城市毗邻交错，地势由东北向西

南倾斜，山岗与河流呈“川”字形排列，俗称“一江（长江）、两湖（武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88%AB%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1%9F/3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2%E9%A3%8E%E5%8E%BF/25719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9%99%82%E5%8C%BA/87450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AA%E5%B1%B1%E5%8C%BA/424836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E%E5%AE%B9%E5%8C%BA/109424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2%E5%AE%89%E5%8E%BF/25222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A%BB%E5%9F%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D%A6%E6%B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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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渡湖）、三河（举水河、倒水、沙河）、四岗（楼寨岗、叶顾岗、长岭岗、

仓阳岗）”，为武汉东部水陆门户。1951年 6月建立新洲县，隶于黄冈地区。

1983年 8 月划归武汉市管辖，1998 年 9 月撤县设区，成为武汉市的一个新型

城区。

2017 年新洲地区生产总值 676.3亿元，比上年增长 8.0%。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 83.35亿元，增长 3.0%；第二产业增加值 381.33亿元，增长 8.1%；

第三产业增加值 211.64亿元，增长 9.9%。三次产业比为 12.3∶56.4∶31.3 。

全区版图面积 1500.66 平方公里，其中陆地占 82%，水域占 18%；2017

年常住人口 105万人，辖 10街 3 镇 1个经济开发区 1个风景旅游区，是全国

闻名的“双孢蘑菇之乡”、“建筑之乡”，享誉荆楚的“教育之乡”和“民

间艺术之乡”。区政府所在地邾城是武汉市的卫星城，阳逻开发区是市区共

建的省级经济开发区。2018年 10月，入选 2018 年度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

强区、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区。 2019年 3 月，被列为第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片区分县名单。

五、市场背景描述与分析

“2019 年 4 月份据亿房网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市新建商品房共

成交 16974 套，其中商品住宅成交 13870 套，经济适用房、双竞双限房、福

利房等保障房项目成交 178 套，商铺和写字楼等其他非住宅成交 2926 套。全

市商品住宅成交量环比增长 12.7%，同比增长 38.6%。”

[亿房研究]2019 年 4月武汉房价及成交走势分析

4 月作为上半年最主要的销售节点之一，武汉楼市供应量明显增长，开

发商也加快推盘节奏；此外，由于政策预期明朗清晰，市场预期稳定，购房

者也加快入场速度， 4 月楼市供应和销量均超过 3 月，武汉楼市稳步升温。

4 月商品住宅供应 178.00 万方同比增 22% 东西湖、白沙洲等刚需区域

迎供应高峰

2019 年 4 月份(4 月 1号-4 月 30 号），据亿房网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

示，全市商品房新增供应 193.80 万方 ，其中主城区 114.67 万方，远城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6%A8%E6%B8%A1%E6%B9%96/67258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E%E6%B0%B4%E6%B2%B3/55477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99%E6%B2%B3/2565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5%B2%AD%E5%B2%97/797146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B%E6%98%9F%E5%9F%8E/19833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3%E9%80%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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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3 万方。

全市商品住宅新增供应 178.00 万方，环比 3 月份增长 52%，同比增长 22%；

其中主城区新增供应 106.47 万方，环比增长 54.9%，同比减少 2.1%，远城区

新增供应 71.53 万方，环比增长 47.8%，同比增长 92.1%。

亿房网研究中心

2019 年 5 月份推盘将有所减少有约 38个楼盘上市，其中大汉口 15个，

大武昌 7个，大汉阳、9 个大光谷 7个。5 月整个武汉楼市因供应减少而有所

降温，开发商推盘速度有所减缓。

4 月销量同比增 38.6% 刚需片占比增长房价微幅下跌

2019 年 4 月份据亿房网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市新建商品房共成

交 16974 套，其中商品住宅成交 13870 套，经济适用房、双竞双限房、福利

房等保障房项目成交 178 套，商铺和写字楼等其他非住宅成交 2926 套。全市

商品住宅成交量环比增长 12.7%，同比增长 38.6%。

商品住宅成交方面，因供应较上月明显增长，本月商品住宅成交量增长

近四成。据亿房网研究中心数据统计，本月监控的 52个住宅类项目共推出了

约 11990 套商品住宅。其中 22个项目在开盘当日宣告售罄，开盘去化率有所

走高，部分区域热度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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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房网研究中心

“抢人大战”愈演愈烈 武汉优势明显刚需旺盛状态不变

4 月份，“抢人大战”愈演愈烈，其中一线城市广州放宽落户，加入抢

人行列。此外西部城市兰州落户门槛放宽至中专学历。“抢人”背后是对资

源和市场需求的争夺，在这一方面武汉优势明显，因此在中短期内因落户而

产生的购房需求仍保持旺盛状态。

此外，住建部要求各地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自然资源部也针对供地发布了调控政策，供

地要根据库存和消化周期来调整，为稳定市场预期和趋热的土地市场降温。

六、评估目的

本报告的估价目的为：为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办理案件审理执行提供

价值参考依据而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的市场价值。

七、价值时点

2019 年 7 月 2日。

八、价值定义

本评估报告所给出的价值为公开市场价值，即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完

整权利状态及满足各项限制条件下的公开市场价值。本次估价结果是估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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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房地产于价值时点2019年 7月2日在满足评估设定和限制条件下公开市场

价值。

1、用途：假设按估价对象用途持续使用。

2、权利状况：汪永生拥有房屋所有权，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

3、开发利用程度：红线内外“六通”（ 通路、供电、通讯、通供水、

通排水、通燃气）及红线内“场地平整”。

4、建筑物结构：混合结构。

九、评估依据

1、行为依据

（1）《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摇号选择中介机构确认书》[2019]第

0984 号；

（2）《新洲区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案件转办单》（（2019）鄂 0117 鉴评

转 055 号）。

2、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取价依据

（1）《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

（2）《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计价格

[1995]971 号）；

（3）《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城镇土地使用税适用税额标准

的通知》（鄂政办发[2007]37 号）；

（4）《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房屋出租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鄂地税

规（1990）3 号文）；

（5）估价人员市场询价数据。

4、产权依据及其它

委托方提供的《武汉市不动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等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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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评估原则

评估报告在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合理的基本原则下，结合评估目的

对估价对象进行评估。具体依据如下评估原则：合法原则、最高最佳使用原

则、替代原则、价值时点原则、预期收益原则、谨慎性原则。

1、合法原则

即必须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使用、合法交易或合法处分为前提进行。所谓

合法，是指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一是要求在评估

时必须确认估价对象具有合法产权。二是要求在评估时所涉及的估价对象用

途必须是合法的。三是要求在评估中如果涉及估价对象的交易或处分方式时，

该交易或处分方式必须是合法的。

2、最高最佳原则

所谓最高最佳使用，是估价对象的一种最可能的使用，这种最可能的使

用，是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财务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并能

给估价对象带来最高价值的使用。最高最佳使用的一种具体表现，是以能使

估价对象获利最多的用途和开发强度来衡量的。这是因为在房地产市场中，

每位房地产拥有者在主观上都试图充分发挥房地产的潜力。通常有以下四种

使用方式可供选择：

（一）保持现状利用；

（二）装修改造利用；

（三）改变用途利用；

（四）重新开发利用。

经研究分析，我们认为估价对象保持现状利用，即继续用作住宅为其最

高最佳使用方式。这是因为：

（1）估价对象的用途为住宅是法律上允许的。记载房屋规划用途为住宅，

实际用途为住宅。故以住宅用途持续使用在法律上是允许的，符合合法原则；

（2）技术上可行。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住宅，形状规则、维护保养情况

良好。从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估价对象保持现状利用在技术上是非常适宜

和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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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上可行。估价对象作为住宅正常使用，将能使估价对象产生最

高经济收益，因此，本次估价采用保持现状用途来实现估价对象最高最佳价

值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综合以上分析，估价对象按其合法用途为住宅用途、保持现状利用为其

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的最高最佳用途。

3、替代原则

有相同或相似使用价值或效用、有替代可能的房地产相互影响或竞争，

使其价格相互牵制而趋于一致。

4、价值时点原则

由于房地产市场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价值时点同一宗房地产往往具有

不同的而价格水平。本报告对估价对象的市场情况及自身情况的界定，均以

其在价值时点已知或假设状况为前提。

5、预期收益原则

对于价格的评估，重要的并非是过去，而是未来。过去收益的重要意义，

在于为推测未来的收益变化动向提供依据。因此，商品的价格是由反映该商

品将来的总收益所决定的。房地产也是如此，它的价格也是受预期收益形成

因素的变动所左右。所以，房地产投资者是在预测该房地产将来所能带来的

收益或效用后进行投资的。这就要求估价者必须了解过去的收益状况，并对

房地产的市场现状、发展趋势、政治经济形势及政策规定对房地产市场的影

响进行细致分析和预测，准确预测该房地产现在以至未来能给权利人带来的

利润总和，即收益价格。

6、谨慎性原则

房地产评估价值是市场价值，是在公开市场价值的基础上，采用谨慎原

则确定的。

十一、估价方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对估价对象可以采用市场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以及这些评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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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综合运用。估价人员认真分析所掌握的资料并对项目用地及邻近类似房

地产进行了实地查看和调查，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及评估目的，依照有关规

定，遵循房地产评估原则，在研究分析估价对象有关资料基础上，经估价人

员讨论研究，对估价对象采用市场法。

方法选择依据的主要依据如下：

一、估价对象为已建成在用的住宅，并非在建工程或待建项目，故不适

宜选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

二、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住宅，实际为住宅用房，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内

同类型的物业租赁案例较多，但其租金收入远远不能反应目前房地产市场的

真实交易价格水平，故不宜选用收益法。

三、估价对象周边类似房地产交易活跃，市场依据充分,估价人员通过调

查与估价对象类似地段、类似建筑结构和类型的其他住宅，认为采用市场法

进行评估也可充分反映其市场价值，故宜对估价对象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四、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在无市场依据或市场依据不充分而不

宜市场法、收益法、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的情况下，可采用成本法作为主要

的估价方法”。因估价对象可以通过市场法进行评估，故不宜采用成本法估

价。

市场法：就是将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近期发生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

比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推算估价对象的客

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十二、评估结果

我公司估价人员在现场查勘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有关政策

法规和我公司掌握的房地产市场资料和长期积累的房地产估价经验，结合委托方

提供的资料和本次评估的估价目的，遵循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按照估价程

序，选取科学的估价方法，综合分析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各项因素，最终确定房

地产价格在2019年7月2日完整权利状态及满足各项限制条件下的客观市场

价值为 538.77 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佰叁拾捌万柒仟柒佰元整。单价为￥6684

元/平方米，大写人民币：每平方米人民币陆仟陆佰捌拾肆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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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估价人员

中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中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十四、评估作业日期

2019 年 7 月 2日至 2019 年 7 月 11 日。

十五、评估报告应用的有效期

本次评估报告应用的有效期自评估报告完成之日起为壹年，为委托方司

法鉴定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超过壹年需重新进行评估。若在此期间市场情况

发生较大变化或受不可抗力的影响，该价格需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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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

2. 估价对象照片；

3.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摇号选择中介机构确认书》[2019]第

0984 号复印件；

4. 《新洲区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案件转办单》（（2019）鄂 0117 鉴评

转 055 号）；

5. 估价对象《武汉市不动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复印件；

6. 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评估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7. 估价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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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

卫星示意图

估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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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估价对象照片

大楼外观 估价对象

估价对象 估价对象

估价对象 估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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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摇号选择中介机构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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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洲区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案件转办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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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武汉市不动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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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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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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